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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

董事會注意到，代表委任表格不慎出現手民之誤，並謹此作出澄清。

茲提述仁瑞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之
通函（「通函」）及隨附之代表委任表格（「代表委任表格」）。除另有所指外，本公
佈所用詞彙與通函及代表委任表格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董事會注意到，代表委任表格有關一名董事之英文姓名不慎出現手民之誤。
具體而言，代表委任表格第2(a)項決議案不慎出現手民之誤，表示「To re-elect 
Mr. CHEN Shachua as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ompany（重選陳少華先生為本公司執
行董事）」。董事會謹此澄清及確認正確陳述應為「To re-elect Mr. CHEN Shaohua 
as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ompany（重選陳少華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隨通函所寄發股東週年大會適用之代表委任表格文本將於股東週年大會仍然
有效。

除上文所述者外，董事會確認毋須就通函及代表委任表格作出其他澄清。

承董事會命
仁瑞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鄭菊花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鄭菊花女士、陳志遠先生及陳少華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萬國樑先生、余伯仁先生及季志雄先生。


